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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36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于董事离任的情况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

分别收到张海生先生、张海先生和杨东海先生递交的关于辞任董事及相关专门委

员会委员职务的辞职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 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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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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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二) 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张海生先生、张海先生和杨东海

先生的离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辞职

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海生先生、张海先生和杨东海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无任何意见

分歧，亦没有任何其他事项须提请公司及公司股东注意，并已按照公司有关规定

做好工作交接。

公司董事会对张海生先生、张海先生和杨东海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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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关于补选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补选董事的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补选刘春雷先生、吴国强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本次补选公司董事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三、关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吴国强先生、

王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海先生职务由常务副总经理调整为副总经理，调整

后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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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刘春雷先生、吴国强先生、张海先生、王哲先生简历

刘春雷：男，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珠海南山

领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现任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图微安创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国采（武汉）会展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内蒙古君正集团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刘春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吴国强：男，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75 年 9月出生，研究生学

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发电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负责人，君正集团总经理

助理。

现任君正清洁能源（阿拉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内蒙古北方蒙西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君正清洁能源（阿拉善左旗）有限公司董事、经理，君正

集团副总经理、电力生产委员会主任。

吴国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张海：男，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

曾任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发电公司总经理，君正集团董事、监

事、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冶炼生产委员会主任、电力生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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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任，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热电分公司负责人，内蒙古君正先

进材料研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现任鄂托克旗政协委员，乌海市政协委员，乌海市君正供水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经理，锡林浩特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内蒙古君正天原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乌海市君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君正集团副总经理。

张海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7,924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王哲：男，中国国籍，无国外永久居留权，1985 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

工程师。

曾任君正集团技术研发部主管，内蒙古君正氯碱化工技术研究院主管，鄂尔

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化工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内蒙古

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化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分公司负责人，君

正集团总经理助理。

现任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鄂尔多斯市君正能

源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分公司负责人，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水泥

分公司负责人，内蒙古君正先进材料研究有限公司监事，鄂尔多斯市君正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经理，内蒙古君正天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君正集团

副总经理、化工生产委员会主任、生产设备部总经理。

王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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